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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职工达到退休年龄，但社保缴费年限不足15
年，怎么办？若延长社保缴费年限，费用是由个人承
担还是与企业共同承担？潍坊市人社部门为您解答。

   王先生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他只缴纳14年

社保费，还能申请延长缴费年限吗？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等有关规
定，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含
按规定确认的视同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可以申请
延长缴费至15年。所以，王先生可以申请延长缴费至
15年，再享受退休待遇。

    刘先生曾在户籍地湖南长沙缴纳社保费不满1

年，后来在潍坊缴纳社保费12年，若延长社保缴费年限，

他应在哪申请？

　　答：根据《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暂行办法》和《山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实施办法》等规定，跨省或省内跨市流动
就业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在户籍地的，继续缴费地为户籍地；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不在户籍地的，继续缴费地为缴费年限满10年的
所在地；每个参保地的缴费年限均不满10年的，继续
缴费地为户籍地。因此，刘先生属于跨省流动就业转
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人员，按照政策，他在潍坊连
续缴费12年，可以在潍坊申请延长缴费。

　　  达到退休年龄，但社保缴费不满15年，除了申

请延长缴费年限，还能怎么办？

　　答：达到退休年龄，但社保缴费不满15年的人
员，除了可申请继续延长缴费外，也可转入居民养老
保险，享受居民养老待遇。如果申请继续延长缴费，
缴满15年后按月领取职工养老待遇。需要注意的是，
2011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后
参保缴费的，达到退休年龄但缴费不满15年的，需要
继续缴满15年；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缴费的，达到退休
年龄但缴费不满15年，延长缴费5年仍不足15年的，可
以一次性补缴至满15年。
  此外，还可以选择终止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
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参保人员达到退休年龄需申请延长社保缴费年

限的，社保费由个人承担，还是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

　　答：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参保人员符合延长缴费
条件，并在企业继续就业参保的，按照国家和省、市
有关规定，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各项社保费；未在
企业继续就业参保的，可以申请在继续缴费地参照灵
活就业人员的办法缴纳社保费。

　　  需要延长社保缴费的参保人员如何申请？有哪

些流程？

　　答：参保人员延长缴费，应由本人提出书面申
请，报给继续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其中，
在企业继续就业参保的，须经用人单位同意，市属以
上单位须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其他单位
到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备案。

　 灵活就业参保人员申请退还已缴纳的社保费，需
要满足什么条件？失业保险金申领次数有限制吗？职
称证书丢失，如何补办？本期“人社政策你问我答”
为您解答。

　　 灵活就业参保人员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申请退还

已缴纳的社保费？

　　答：（1）灵活就业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未及
时办理减员、继续缴费的；
　　（2）灵活就业人员按年或按季缴费后，又在用人
单位就业，用人单位依法为其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费，或者单位依据相关法律文件为职工补缴社保
费，发生重复缴费的；
　　（3）灵活就业人员在服刑期间（含折抵刑期的羁
押期）缴费的；
　　（4）全日制高等院校及技工学校的学生，在校期
间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社保费的；
　　（5）在发生基本养老关系转入或归集后，发现有
重复缴费的。
　 政策依据：《山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退
费经办规程（试行）》

 　　失业保险金领取次数有限制吗？

　　答：领取失业保险金没有次数限制。失业人员符
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可领取失业保险金。
　　根据相关规定，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
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
　　(一)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
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
　　(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后重新就业的，再次失
业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一)缴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
应当与前次失业应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
限合并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
　　(二)合并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时，前次失业
时的失业保险金标准与现行标准不一致的，按现行标
准执行；
　　(三)失业人员当期不符合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
的，当期缴费时间予以保留。
　　政策依据：《山东省失业保险省级统筹经办规程
（暂行）》

　　  职称证书丢失了如何补办？

　　答：补办职称证书，应按照“谁发证、谁补办”
的原则。因职称纸质证书遗失或损毁等原因需要补办
的，持证人须据实填写《职称证书遗失补办个人承诺
书》，经所在单位、主管部门审核盖章后（无主管部
门的由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审核盖章），到职称证书核
准公布部门补办，原职称纸质证书即时作废。其中，
需到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补办的，由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汇总后，统一到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补办。
　　补办证书需上传身份证以及档案管理部门盖章的
评审表、核准公布文件、职称证书遗失补办个人承
诺书。
　　已实行职称电子证书的，持证人可以从“山东省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自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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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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